
广东 省环境 保护厅

广东省发展械革委员会守住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乂什

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

粤环〔2016〕12 号

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广东省质量技术

监督局关于印发广东省锅炉污染整治实施
方案( 2016-2018年)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顺德区人民政府：

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广东省锅炉污染整治实施方案

(2016-2018年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中遇到的

问题，请向省有关部门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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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广东省锅炉污染整治实施方案（ 2016-2018年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6年 2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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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省锅炉污染整治实施方案（2016-2018 年）

《广东省工业锅炉污染整治实施方案（2012-2015 年）》（粤

环〔2012〕75 号）印发实施后，全省锅炉污染整治工作稳步推进,

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。为加快燃料清洁化进程、进一步减少锅

炉大气污染物排放，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根据国家有关锅炉

综合整治政策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《广东省锅炉污染整治实施

方案（2016 -2018年）》
°

一、工作目标及适用范围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

到 2017 年底，通过综合运用燃料清洁化、热电联供和集中

供热建设等措施，完成小型高污染锅炉更新替代。

到 2018 年底，完成国家部署的高效锅炉推广，大幅提升锅

炉效率，提高锅炉整体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。

实施在用燃煤锅炉节能改造，提升锅炉污染治理水平，确保

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
（二）适用范围。

本方案适用于省内以煤、油、气和生物质为燃料的单台出力

65 蒸吨/小时以下蒸汽锅炉、各种容量的热水锅炉及有机热载体

锅炉；各种容量的层燃炉、抛煤机炉。

二、工作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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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调整能源结构，推动锅炉燃料使用多元化。

1. 努力提高锅炉使用清洁能源的比重。

印发实施《广东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实施方案》和《珠三角

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工作方案》，建立完善煤炭消费总量管

理统计核算体系，控制锅炉燃料消费总量，实施新建燃煤锅炉项

目与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挂钩机制，燃煤锅炉建设项目实行煤炭减

量替代。进一步提高清洁能源，尤其是天然气在锅炉燃料消费中

的比重，力争 2017 年底前，天然气管道通达全省有用气需求的工

业园区和珠三角地区产业集聚区，并促进锅炉用天然气价格下调。

2. 提升锅炉用燃料的品质。

落实《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

委员会关于印发煤炭经营监管的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粤经信法规

〔2015〕365 号），严格控制煤炭硫分、灰分, 推广使用洁净煤,

燃煤锅炉不得直接燃用高硫高灰分的原煤，煤炭含硫量应控制在

0.6%以下、灰分不超过15%, 油品含硫量应控制在 0.8%以下。

3. 推进服务行业高效能源利用。

在宾馆酒店等服务行业推进太阳能、空气能热水器等高效能

源的利用设施，积极利用中央空调余热和集中供热工程替代锅炉，

新建项目不得使用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供应热水。

（二）严格准入，加快推广高效锅炉。

1. 严格燃用高污染燃料锅炉的准入。

禁止安装、销售、出租国家或省明令淘汰、禁止制造、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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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废的锅炉及相关产品；高污染燃料禁燃区（含城市建成区）、集

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和经国家、省批准设定的各类工（产）业

园区禁止新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（集中供热锅炉除外）和自

备热电站。全省禁止新建 10 蒸吨/小时以下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

炉。

2. 推广高效锅炉。

以锅炉定型产品能效测试结果为主要依据遴选推广产品，公

告高效锅炉型号目录和能效参数。加强推广信息监管和产品质量

监督，确保高效锅炉用户得到实惠。新改扩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

和政府采购项目应优先选用列入高效锅炉推广目录或能效等级达

到 1 级的产品。推动高效锅炉产业化，加强对科技成果推广应用

的支持力度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培育自主创新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

锅炉生产企业成为骨干企业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，淘汰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。

1.淘汰城市建成区内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。

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政府要逐步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

范围并依法淘汰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。重

点控制区已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（含城市建成区）禁止使

用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。2016 年底前，一般控制区各市要将城

市建成区全部划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，并淘汰禁燃区内75%燃用

高污染燃料的锅炉。2017 年底前，一般控制区各市要淘汰高污染

燃料禁燃区内全部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。确有必要保留的，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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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人民政府应出具书面材料说明原因。

2.淘汰重点控制区 10 蒸吨/小时以下燃用高污染燃料锅炉。

纳入国家重点控制区的城市除不得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（含

城市建成区）内使用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外，应力争在 2016

年 6 月底前基本淘汰位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以外的 10 蒸吨/小时

以下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。因纳入集中供热规划等原因确有必

要暂时保留的，应提供相应文件或由当地人民政府出具书面材料

说明原因。

3�淘汰落后高耗能锅炉。

逐步禁止生产和使用手烧锅炉及其他落后炉型。妥善处理淘

汰的旧锅炉，研究建立统一回收机制，已淘汰锅炉要及时报废，

采取去功能化处理并注销使用登记证，严格控制已淘汰锅炉重新

进入市场，防止落后锅炉移装到农村或偏远地区继续使用。

（四）集中供热，替代分散供热锅炉。

1. 加快集中供热项目建设。

重点推进珠三角地区集中供热工程建设，稳步推进粤东西北

地区集中供热工程建设。到 2017 年，全省具备一定规模用热需求

的园区基本实现集中供热，相应关停供热区域范围内分散供热锅

炉，园区内不再新建分散供热锅炉，力争全省集中供热量占供热

总规模达到 70%以上。

2. 替代分散供热锅炉。

除经论证可将部分 10 蒸吨/小时以上的分散供热锅炉改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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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调峰备用锅炉外，供热区域内分散供热锅炉必须在集中供热

项目建成后 3 个月内关停，应急调峰备用锅炉须与园区集中供热

管网连通。现有热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必须限

期全部依法关停。

3. 积极引导用热企业集聚发展。

积极促进用热企业向实现集中供热的园区集聚，充分发挥集

中供热项目作为园区基础服务设施的有利条件，吸引新增用热企

业优先在集中供热范围内布局建设。

（五）强化技术支撑，确保在用锅炉稳定达标排放。

1. 加大节能改造力度。
积极开展燃煤锅炉“以大代小”工作，重点开展燃烧优化、

低温余热回收、太阳能预热、热泵（水源、地源、污水源）技术、

自动控制、主辅机优化和变频控制，改善水质及冷凝水回收利用

等方面的节能技术改造。鼓励通过产品能效测试、系统能效诊断

等工作，提高节能改造的科学性和有效性。开展基于能效测试的

锅炉改造项目节能量审核试点，推动建立统一规范的锅炉改造节

能量计算方案。到 2017 年底前，在用锅炉基本达到能效标准限定

值要求。

2. 提升锅炉污染治理水平。
积极推进锅炉燃烧技术升级改造，重点推广高效层燃锅炉、

循环流化床锅炉、电锅炉等新型环保锅炉。不能稳定达标的在用

锅炉要尽快开展烟气高效脱硫、脱硝、除尘改造，提高治理效果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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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全面稳定达标排放。重点控制区在用燃煤锅炉要按照环境保

护部《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》（2013 年第 14

号）要求开展除尘改造，提高除尘效率，确保稳定达到烟尘特别

排放限值要求。

3. 加强在线监测建设。

按照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要求，

20蒸吨/小时以上蒸汽锅炉和 14兆瓦（MW）以上热水锅炉必须

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，与环保部门的监控中心和国家城

市能源计量中心（广东）的广东省能源计量数据公共平台联网，

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，按有关法律和《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执行。纳入国家重点监控名单的企业应按照要求建立企业

自行监测制度，向属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在环保部门统

一组建的平台上公布监测信息。

（六）规范管理生物质能锅炉和气化项目。

在生物质原料供应（来源、品质）有保证时，生物质成型燃

料和生物质气化燃气可作为一种替代燃料，在配套的专用燃烧设

备上应用，禁止直接燃用生物质。

1. 燃料使用要求：采用农林废弃物（秸秆、稻壳、木屑、树

枝等）为原料。生物质成型燃料应通过专门设备在特定工艺条件

下加工制成规则的棒状、块状或颗粒状燃料，且符合《工业锅炉

用生物质成型燃料》（DB44/T 1052-2012）标准；气化供热项目的

燃料为通过机械破碎或切割加工制成块状、棒状或片状燃料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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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。生物质成型燃料和气化项目使用的燃料

要附出厂检测报告，产品外包装上必须有商品标识，标明生物质

燃料的成分、热值、生产厂家、厂址等信息。

2. 锅炉污染物排放要求：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和气化供热项
目的污染物排放浓度要达到或优于现行天然气锅炉对应排放标准

（折算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时，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暂定按 9%

执行，生物质气化供热项目按 3.5%执行），一氧化碳排放浓度小

于等于 200 毫克/立方米（mg/nP）, 挥发性有机物满足相应排放

标准要求，且不得产生二嗯英等有毒有害气体。在重点控制区新

建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示范项目和生物质气化供热项目的烟

尘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应达到天然气锅炉特别排放限

值。

3. 锅炉运行和管理要求：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和气化供热项
目要尽量采用专业化第三方治理和运营模式，并建立燃料采购、

消费情况、设备检修、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、超标

情况等日常管理台账，新建和改造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要符合

《生物质成型燃料工业锅炉技术条件》（DB44/T 1510-2014）标准,

严禁燃煤、燃油、燃天然气等锅炉直接改烧生物质成型燃料，确

有必要的，必须符合法定改造程序。生物质气化燃气低位热值应

大于 5.0兆焦耳/标准立方米（MJ/NnP）, 燃气中氧气含量应小于

1%,气化效率应高于70%。气化过程可能产生的副产物焦油等须

有妥善处理措施，气化燃气所用锅炉燃烧系统应符合国家对燃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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锅炉安全及效能管理相关标准和规范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修订污染物排放标准。

根据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, 修订广

东省地方标准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/765-2010）,增

加对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。

（二）完善锅炉污染整治考核管理体系。

各地要高度重视锅炉污染防治工作，将贯彻实施本方案与大

气污染防治工作考核相结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实行多部门联动，

环保部门要联合质监部门动态修正各地锅炉清单，确保纳入淘汰

和治理范围的锅炉信息准确详实，并根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、

集中供热建设情况和清洁能源供应状况等编制年度淘汰和治理计

划，明确任务清单，报送省级环保部门，并抄送同级能源主管部

门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。

（三）强化锅炉监督管理。

充分发挥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和节能监管体系、节能监察体系

和环境监管体系的作用，研究建立安全、节能、环保信息共享和

联合监督执法机制，提升监管效能。严格落实能评和环评制度以

及锅炉设计文件节能审查、定型产品能效测试等制度，禁止生产、

销售和使用不符合节能减排要求的锅炉。环保、质监、节能监察

等部门要加强对锅炉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管和监督执法，通过抽查、

巡查、突击检查等形式，确保锅炉符合能效和环保要求、治理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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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稳定运行。

（四）加大资金支持和宣传力度。

按照事权与支出相适应原则，各级政府要加大高污染锅炉淘

汰和治理、能效普查、测试和监测、信息管理以及宣传培训、执

法检查等相关工作支持力度，促进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

程工作。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引导企业、社会资金加大

投入力度，建立以市场为主的长效机制实施污染物治理和锅炉节

能技术改造。

（五）落实工作责任。

各地级以上市和顺德区政府作为本地区责任主体，负责扩大

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，推进集中供热项目实施，贯彻落实本市

锅炉准入、更新替代和整治工作，引导工业企业进行企业技术升

级和转型。

省环境保护厅负责对锅炉污染物排放的统一监督管理，组织

开展对排放口的监督性监测检查、技术指引，利用污染减排、总

量核查、大气考核推进锅炉污染防治工作。

省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和协调集中供热项目建设，协助做好

锅炉相关行业的落后产能淘汰工作，推广使用高效锅炉，改善能

源结构，确保天然气、电等清洁能源供应。

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推进锅炉节能技术改造，更新替代高

污染高耗能锅炉。

省财政厅负责制定有关锅炉污染防治工作各项财政政策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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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和监督有关支持污染防治工作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。

省质监局负责发布锅炉污染物排放等相关地方标准，组织对

生物质燃料质量进行监督管理。配合做好节能环保锅炉推广和落

后锅炉淘汰工作。对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改造、修理、销售、出

租和使用环节中涉及国家或者省明令淘汰、禁止制造、强制报废

锅炉违法行为的，依法组织查处。

四、术语解释及相关说明

（一）清洁能源是指：电、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及符合下列

条件的燃料: 燃料:灰分不大于0.01%,含硫量不大于0.2%,

运动粘度不大于20 平方毫米/秒（mm2/s,50℃）, 残炭不大于5%,

能在锅炉上正常燃烧并在没有采取任何治理措施情况下，其尾气

污染物浓度低于现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液态燃料所规定

的最高限值。 燃料：能在锅炉上正常燃烧并在没有采取任

何治理措施情况下，其尾气污染物浓度低于现行锅炉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中气态燃料所规定的最高限值。

（二）高污染燃料是指：原（散）煤、洗选煤、水煤浆、蜂

窝煤、焦炭、木炭、煤社石、煤泥、煤焦油、重油、渣油、各种

可燃废物和直接燃用的生物质等燃料，以及污染物含量超过国家

规定限值的柴油、煤油、人工煤气等燃料。

（三）淘汰是指拆除（拆除锅炉本体或关键部件后使用功能

无法启用）、报废、注销、改燃清洁能源或生物质成型燃料、使用

生物质气化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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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重点控制区指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

划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3〕37 号）中规定的珠三角地区，一般控

制区指粤东西北地区。

（五）鉴于国家要求每年更新锅炉清单，本方案不附各市工

作任务量，以省每年大气污染防治年度计划下达任务或各地市按

照要求报送的年度计划整治清单为准。

附件：生物质成型燃料商品标识范例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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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生物质成型燃料商品标识范例

（试行）

产品名称：SL10-HM100（根据《工业锅炉用生物质成型燃

料（DB44/T 1052-2012）》要求命名, 即生物质粒状燃料，直径为

10mm, 原料成分由 100%红木组成, 无添加剂。）

成分构成（％）: 固定碳 19.65、挥发分 70.13、灰分 3.40、水

分 6.82、氢 5.56、硫 0.05

热值范围（MJ/kg）: 16.7-18.0

净重（kg）:

保存方式：

生产日期：

生产厂家：

地址：

备注：生物质气化项目燃料要结合实际情况参照上述范例标注商品标识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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